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国通 股票代码 600444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俊 杜世武 

电话 0551-63817778 0551-63817860 

传真 0551-63817000 0551-63817000 

电子信箱 gt600444@126.com gt600444@126.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1 年(末) 

总资产 501,472,307.00 473,568,508.87 5.89 459,371,41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882,378.14 -34,728,821.67 不适用 6,423,10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930,679.34 -17,330,155.69 不适用 -4,179,348.45 

营业收入 421,502,953.54 300,169,635.24 40.42 253,037,05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649,879.09 -41,200,017.91 不适用 -74,220,36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26,307.24 -40,363,319.81 不适用 -79,324,9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1.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39 不适用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39 不适用 -0.71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5,26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5,27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

院 
国有法人 11.89 12,485,280 

 
无 

  

安徽国风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1.43 11,997,360 

 
无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67 7,000,360 

 
未知 

  

合肥长发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1 1,800,000 

 
未知 

  

上海力元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1.45 1,520,500 

 
未知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0.78 815,000 

 
未知 

  

北京高石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未知 0.72 759,300 

 
未知 

  

顾英娣 
境内自然

人 
0.55 580,603 

 
未知 

  

李宝顺 
境内自然

人 
0.55 578,300 

 
未知 

  

姜忠发 
境内自然

人 
0.52 543,866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巢湖市第一塑料厂同意将其持有的安徽国通

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12,485,28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89%），无偿划转给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无偿划转完成后合肥

通用机械研究院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合肥长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原合肥长

发实业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上述其他无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的

情况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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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年投资设立合肥机通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4.2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

项作出说明。 

      本公司 2013 年度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2014 年 2 月 26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向本公司提交了《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报告》。本年度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

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强调事项段原文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1 所述，国通管业公司 2013 年度累

计未分配利润-226,504,581.36 元，资产负债率为 103.61%。上述事项导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对于上述强调事项，董事会说明如下：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强调事项段充分说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和或有风险。董事会对上述

财务报表附注十.1，说明如下：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

-226,504,581.36 元，资产负债率为 103.61%。，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目前，公司的重大

资产重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中，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正常运行，员工队伍稳定,公司认为在

目前及将来可预见时间内,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能够持续经营发展下去。董事会提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董事长：陈学东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 28 日 

 


